
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项目

预算单位 库尔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项目类型 产业发展  □ 民生保障  √ 基础设施  □ 行政运行  □

项目概
况

中长期规划（名称、文号，仅指常年项目）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

资金管理办法（名称、文号）
《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自治区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的通知》巴财社（2020）145号；

《巴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资金监管暂行办法》巴财社﹝2018﹞148号

绩效分配方式 因素法  √   项目法  □  据实据效 □    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 □ 

立项依据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覆盖城乡所有居民，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的必要手段。坚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覆盖、

保基本、有弹性、保持续”的原则，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推进和不断完善覆

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城乡居民的实际情况出发，筹资标准和待遇标准与县经济发展及各方面承
受能力相适应；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对应，个人（家庭）和政府合理分担责任；坚持政府主导和居民自愿相结
合，引导城乡居民普遍参保；对参保城乡居民实行属地化管理。

使用范围 对全县乡镇符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

申报（补助）条件 符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参保人

项目起止年限 2021-01-01-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中期资金总额： 986.00  年度资金总额： 986.00 

       其中：财政拨款 986.00        其中：财政拨款 986.00 

             其他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中期目标（2021年—2021年） 年度目标

总体

目标

目标1：落实国家及自治区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制度要求，确保城乡参保缴

费居民至少4.4万人能够及时足额享受到缴费补贴，到龄符合待遇领取人员至少

3.6万人能够及时足额领取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目标2：通过项目实施，保障老年参保居民的基本生活，实现“老有所养”，居民

政策知晓率达95%以上，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目标1：落实国家及自治区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制度要求，确保城乡参保缴费居

民至少4.4万人能够及时足额享受到缴费补贴，到龄符合待遇领取人员至少3.6万人能

够及时足额领取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目标2：通过项目实施，保障老年参保居民的基本生活，实现“老有所养”，居民政策

知晓率达95%以上，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
指标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参保缴费人数 ≥4.4万人

数量指标

全年参保缴费人数 ≥39000人

全年领取城乡居保待遇人次 ≥3.6万人次 全年领取城乡居保待遇人次 ≥3.6万人次

补助资金发放次数 =12次 补助资金发放次数 =12次

质量指标

缴费人员享受政府补贴比率
（正常缴费）

=100%
质量指标

缴费人员享受政府补贴比率（正常缴费） =100%

符合待遇享受人员享受待遇率 =100% 符合待遇享受人员享受待遇率 =100%

时效指标 待遇发放及时率 =100% 时效指标 待遇发放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中央基础养老金标准 =93元/人/月

成本指标
中央基础养老金标准 =93元/人/月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平均发
放数额

≤82.17万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平均发放数额 ≤82.17万元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老年参保居民的基本生活 有效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老年参保居民的基本生活 有效保障

政策知晓率 ≥95% 政策知晓率 ≥95%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可持
续发展

有效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有效提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城乡参保居民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城乡参保居民满意度 ≥95%


